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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仅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

性、意向性约定，具体合作事宜将以各方指定的投资主体就合资公司的设立签署的正式合资协议和/或

章程为准，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在签署正式合资协议和/或章程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8年1月3日，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控股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投资集团” ）指定的投资主体，与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省电力公司” ）、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交通集团” ）、福建省高速公路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高速集团” ）指定的投资主体成立合资公司，开展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

资。

2018年4月26日，省电力公司、福建投资集团、福建交通集团、福建高速集团分别代表国网电动汽车

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

限公司签署了《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 ）。

二、协议主体及其指定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甲方：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257号

法定代表人：陈修言

注册资本：1284123.040209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福建省行政区域电力电量趸售、直供；电力设施修、试（限分支机构经营）；电网规划、投

资、建设管理、经营管理及运行维护；电力生产，电网调度与管理；电能交易服务；电力科学研究；电力技

术开发、服务、业务培训、信息咨询；电力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电能、电力计量检定、校准和检测（不含修

理）；工业生产资料销售（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电能计量和电量采集装置建设、运行、技术监督管理及

技术咨询与服务；电力工程设计，电力工程造价咨询，电力工程设计标准及建设定额研究，客户服务，电

力信息通信的建设、运行、维护（限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乙方：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169号天骜大厦14层

法定代表人：严正

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铁路运输等行业或项目的投资、开发；对银行、证券、信

托、担保、创业投资以及省政府确定的省内重点产业等行业的投资；对农业、林业、酒店业、采矿业的投

资； 房地产开发；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丙方：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江滨中大道356号福建交通集团物流信息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兴湖

注册资本：321993.645275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及其资本收益管理，对外投资经营；对港口业、水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物流等

交通项目及配套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咨询服务；货物运输代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废旧物资回收利

用（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钢材、建材、汽车（不

含九座以下乘用车）、矿石、有色金属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丁方：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东水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涂慕溪

注册资本：100000.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高速公路及其附属配套设施的投资、建设、经营（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对计算机软件

项目的投资、开发；道路养护、施工；路障清理；公路设施服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苗圃绿化；仓储（不

含危险品）；货物运输代理（不含水路运输代理）；房屋、土地及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计算机及配件、建

筑材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仪器仪表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省电力公司指定投资主体：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33号物价大厦二楼

法定代表人：聂津

注册资本：3000.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新能源科技、电子科

技、检测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系统维护；计算机系统集成；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电子设备的租赁、销售；电子产品

及配件的安装、销售；停车场管理；能源审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环保技术研发、推广、服务、咨询；节能

环保工程施工、维护；清洁能源利用推广、咨询服务；汽车租赁；销售汽车（在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仓

山区以外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汽车配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电器设备；汽车项目投资；电动

汽车充、换电系统研发推广；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的制造、销售、维护、技术服务；电力设备批发、零售；

电工器材、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照明器具的生产、销售、租赁；电热取暖器的生产、销售；对城镇燃

气、供热、发电项目的开发、工程建设、管理；租赁机械设备；分布式光伏工程施工；售电服务（凭许可证经

营）；公路旅客运输；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设备工程承包、工程建设；电动汽车充、换电

设备租赁；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福建交通集团指定投资主体：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福州市台江区交通路35号

法定代表人：叶国昌

注册资本：30500.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市际班车客运、省际班车客运、省际（旅游）包车客运、普

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大型物件运输（二类）、客运站经营；出租客运运输；保险兼业代理（代

理险种：车险、责任险、货运险、意外险）；城区公共交通线路经营；房屋租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劳动保

护用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电子产品、汽车配件的销

售；汽车租赁；代售机票、火车票、汽车票、船票；电子结算系统的开发及技术服务；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

（限分支机构经营）；客车类维修、货车类维修、乘用车类维修（限分支机构经营）；投资与资产管理；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从事装卸、搬运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福建高速集团指定投资主体：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西庄路233号1#楼3F、4F

法定代表人：陈国霖

注册资本：1596.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公路交通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日杂、建筑材料、保健

食品、玩具、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销售；工程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卷烟、雪茄烟

的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资公司设立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福建省

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最后以

工商注册确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福建省内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的投资建设、开发和运营等。

（二）股东和出资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50000万元，其中：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以现金出

资20000万元，持股比例为40%；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15000万元，持股比例为30%；福建

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10000万元，持股比例为20%；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以现

金出资50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 注册资本根据项目进度分期到资，具体出资时间由四方另行协商确

定。

（三）公司治理结构

1、股东会。 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

权，股东会决策议事规则在公司章程中明确。

2、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推荐3名（含1名职工董事）、中闽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推荐2名、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各推荐1人，由

股东会选举产生。 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各1名，董事长由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推

荐，副董事长由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实行董

事长负责制。 董事会决策议事规则在公司章程中明确。

3、监事会。 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各推荐1名；职工代表2名（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高

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各推荐1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由福建省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推荐，监事会选举产生。 监事会决策议事规则在公司章程中明确。

4、经理层。合资公司设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4人和财务负责人1人。总经理由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推荐，副总经理由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和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各推荐1人，财务负责人由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

推荐。

5、党组织。 合资公司同步设立党委，书记由董事长担任，组织关系隶属于省电力公司直属机关。

（四）各方职责

1、甲方负责做好相关电力基础网络改造和建设，指导和协助充电基础设施的报装接电及相关指导

工作，保障充电基础设施无障碍接入和运营效率。

2、乙方联合甲方共同配合福建省住建管理部门指导帮助各地方政府编制完成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规

划。

3、甲方、乙方牵头，丙方、丁方积极配合，以合资公司名义与各相关地方政府洽商、签署充电基础设

施投资建设的战略框架协议。

4、甲方、乙方牵头，丙方、丁方积极配合，以合资公司为主体办理充电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各项前期

工作。

5、丙方在城际客运站、城市公交站、公路客运站等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自身

优势，提供协调与支持。

6、丁方在依托高速公路服务区及其他可利用地建设全省高速公路城际快充网络方面，发挥自身优

势，提供协调与支持。

7、为了加快具体工作推进，签订该框架协议后由合资四方选派相关人员成立筹备组，负责合资公司

的工商注册登记及其他相关事宜的办理。

8、各方在省发改委的统一指导下，通力配合，按照“适度超前、车桩相随、智能高效” 的基本原则，全

力加快推进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和主业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完善产业链，抢占福建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发展先机，培育公司未来利润增长点，有助于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

五、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仅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体合作事

宜将以各方指定的投资主体即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就合资公司的设立签署的正式合资协议和/或章

程为准。 正式合资协议和/或章程的签署尚需国网电动汽车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高速公路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实施内容和进度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根据正式合资协议和/或章程

签署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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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发展香港”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7,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43亿

元）。 截止本公告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累计为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4.6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24亿元）。

3．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能源” 、“本公司” 或“公司” ）为中海发展

香港借入的花旗银行香港分行7,000万美元借款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担保金额为

7,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43亿元），并承担连带责任，期限为一年。

经本公司于2017年6月8日召开的本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可自2017年7月1日

至2018年6月30日为全资子公司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币

种） 的担保额度， 用于其外部融资。 上述预计担保的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发布的临

2017-015号公告《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新增对外担保额度

的公告》及于2017年6月9日发布的临2016-026号公告《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公告的对外担保事项在上述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

2、 注册地点：RM3601-02, � 36/F� West� Tower, � Shun� Tak� Centre� 168-200�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3、法定代表人：刘汉波。

4、注册资本：1亿美元。

5、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国际航运业务和本公司在香港的资产管理业务。

6、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亿元

科目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9.29 136.12

负债总额 86.34 82.7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7.19 73.75

流动负债总额 43.53 41.45

净资产 52.95 53.36

2017年度

（经审计）

2016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01 15.63

净利润 3.20 -2.2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本公司为中海发展香港借入花旗银行香港分行的美元借款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开

立备用信用证，并承担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金额：7,000万美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通过“内保外贷” 的形式进行融资可显著降低融资成本且审批

流程更为快捷，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7.2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6.15亿元），占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6.53%；本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10.89亿美元和人民

币5.98亿元（合计约人民币74.91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26.83%；逾期担保数量

为零。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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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4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18

号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大楼一楼一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7,904,1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20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

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陈红良先生主持了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长陈雪华先生，副董事长谢

伟通先生，独立董事余伟平先生、董秀良先生、王颖女士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瑞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陈红良先生，副总经

理张炳海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7,898,775 99.9980 5,400 0.002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合资公司的议案》

7,176,866 99.9248 5,400 0.075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以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的同意票数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韦笑、马梦怡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

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7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

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4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

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离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

注：经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于业明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

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

期

—

任职日期 2018年4月25日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华宝

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华宝投资有限公

司总经理，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并曾担

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基金行业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注：根据2015年4月24日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不再适用。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庹启斌

离任原因 股东安排

离任日期 2018年4月25日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按规定报监管机构备案。

（2）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为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投、转换及参加

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济安财富”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2018年4月27日起，增加济安财富为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到济安财富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等相关销

售业务。 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基金

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5010）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10）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3010）

国联安德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257020）

国联安德盛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257030）

国联安德盛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257040）

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50）

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70）

国联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58）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7）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类000664、C类002485）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157）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53020、B�类253021）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3030）

国联安信心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53060、B�类253061）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257060）

国联安中证医药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59）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Ａ类253050、B�类253051)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56）

国联安安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367）

国联安锐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076）

国联安双禧中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2509)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2510)

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2511)

二、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自2018年4月27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济安财富指定方式办理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三、基金转换业务

自2018年4月27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济安财富指定方式办理旗下部分基金的转换业务（仅限前端收

费模式）。 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请参见对应基金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四、基金定投业务

自2018年4月27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济安财富指定方式办理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投业务。

五、实行费率优惠：

自2018年4月27日起， 对通过济安财富认/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实施费率优惠（仅限处于

正常认/申购期的采取前端收费模式或收取销售服务费的份额类别），具体费率优惠为：投资者通过济安

财富认/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 认/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

制，具体折扣费率以济安财富活动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济安财富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

该基金产品开放认/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六、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5309516

网址：www.jianfortune.com

2、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0-365

网址： www.gtja-allianz.com

七、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就济安财富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投及费率优惠等相关销售

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

2、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风险提示及

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

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

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

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变更公告

经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第五十五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于业明先生、杨一

君先生、Jiachen� Fu女士和Eugen� Loeffler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公司总经理孟朝霞女士继

续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贝多广先生、岳志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胡斌先

生继续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庹启斌先生、汪卫杰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程静萍女士不

再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上述事项将按有关规定报监管机构备案。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于业明先生、杨一君先生、贝多广先生、岳志明先生简历

于业明先生，董事，博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历任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

理、总经理、董事长，华宝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华宝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并曾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杨一君先生，董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历任美国通用再保险金融产品公司副总裁助理、中国太平洋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用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运

营总监、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合规审计部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财务负责人。

贝多广先生，独立董事，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担任

客座研究员，并曾先后任职于中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中金公司和美国摩根大通。 贝先生曾出版多项专

著，获得过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 近年来关注普惠金融，并主持

相关课题研究。 贝先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财政金融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

岳志明先生，独立董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历任野村证券国际金融部中国部负

责人，野村国际（香港）中国投行部总经理、野村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全

球合伙人等职。 现任正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北京恒天明泽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北

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明泽” ）协商一致，决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自2018年

4月27日起参加恒天明泽申购、定投费率的优惠活动。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根据恒天明泽指定方式办理相关基金的申购、定投业务，并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56)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257060)

国联安中证医药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59)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53020、B类253021）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3030)

国联安信心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53060、B类253061）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53050、B类253051）

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5010)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10)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3010)

国联安德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20)

国联安德盛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30)

国联安德盛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40)

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50)

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70)

国联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58)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7)

国联安安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367)

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007)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157)

国联安锐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076)

国联安睿利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62)

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1359、C类001654）

国联安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2365、C类002366）

国联安鑫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2368、C类002369）

国联安鑫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3275、C类003276）

国联安鑫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3772、C类003773)

国联安鑫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129、C类004130）

国联安鑫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081、C类004082）

国联安鑫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131、C类004132）

国联安鑫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083、C类004084)

国联安鑫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326、C类004327)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664、C类002485）

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1228、C类002186)

国联安睿智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541)

三、优惠活动方案

1、业务开通时间

2018年4月27日起，具体优惠活动以恒天明泽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2、基金申购、定投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恒天明泽申购、定投本公司旗下基金，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申

购、定投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恒天明泽活动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恒天明泽

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980-618

网站：www.chtfund.com

2、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0365，021-38784766

网站：www.gtja-allianz.com

五、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恒天明泽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

手续费（含定投业务产生的申购手续费）；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恒天明泽申购、定投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认购，基金赎

回、转换业务和固定费用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恒天明泽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

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恒天明泽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业务前，应仔

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5、凡涉及相关基金在恒天明泽办理申购未明事项，敬请遵循恒天明泽的具体规定；

6、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

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

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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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17年度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之比低于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要求，现就公司2017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说明如下：

一、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78,263,678.45元，按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按10%提取法定公积金77,826,367.85元，加

上上一年度未分配利润2,558,132,527.31元，减2016年度现金分红306,607,252.10元，本年度可供投

资者分配的利润 2,951,962,585.81元。

根据《公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政策的规定和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董事会决议以股权登记日公

司总股本3,066,072,5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共计分配306,607,

252.10元。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2,645,355,333.71元结转下年度。 本年度不

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董事会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说明

（一）行业及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属于制造业，主要业务致力于光通信、电力传输、新能源、海底光电传输四大板块。

随着“中国制造2025” 、“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进，公司主营业务所属的电信、电力、新能

源行业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板块，国内“宽带中国”持续建设、5G业务推进，使得电信运营商光纤集采

量创出同期新高，同时，国际新兴市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启动给光通讯行业带来持续的增量；新能源、

特高压电网、海洋工程等重大规划及重大工程实施，给公司相关主营产品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公司根据光通信、电力、新能源行业发展现状，结合自身产业结构优势，践行“两延伸、两提升” 的发

展战略，以“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 为目标，坚定不移走“精细制造、智能制造” 发展道路。 2017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27,101,395,690.07元， 同比增长28.39%， 净利润1,797,546,557.40元， 同比增长

12.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99,424,780.40元，同比增长14.61%，每

股收益 0.591元。

（二）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用途

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78,263,678.45元，按《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企业会计准则》的

有关规定，按10%提取法定公积金77,826,367.85元，加上上一年度未分配利润2,558,132,527.31元，减

2016年度现金分红306,607,252.10元，本年度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2,951,962,585.81元。

根据《公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政策的规定和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董事会决议以股权登记日公

司总股本3,066,072,5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共计分配306,607,

252.10元。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2,645,355,333.71元用于以下业务的开展：

1、沿“一带一路”加快“走出去”步伐，全球配置经济增长空间

公司海外销售网络基本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先后在巴西、印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投资建设了生产基地，将产能向国际延伸。 2018年，公司将沿“一带一路”加快“走出去”步伐，不断推进

产品出口、工程总包和境外投资三个方面的内在结构优化，提升海外市场份额和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从

“产品销售走出去”到“工程服务走出去”再到“产业资本走出去” ，将产业链、价值链全面向全球延伸。

2、紧抓光通信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机遇，延伸产业链覆盖面

国家连续出台关于光通信网络建设的利好政策，积极规划光纤到户，提升固网宽带、4G及5G通信网

络建设，通信运营商光纤光缆及相关设备集采相应展开。 此外，海外光纤光缆市场需求量仍将快速提升，

公司将紧抓政策和市场机遇，充分发挥光纤预制棒核心优势和“棒纤缆一体化” 产业链优势，加快上下

游产能提升和海外产能建设，发挥品牌竞争优势，提升光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光通信业务利润贡

献率，实现更有质量的增长。

3、深挖海洋经济开发机遇，保持海缆领先地位，完善海洋观测系统产业链

海上风电、海洋油气田开发、岛屿能源互联是目前海缆主要应用领域，近年来海上风电建设快速发

展，海缆市场需求持续增加。2018年，公司将以海缆为基础，提升海缆总包实力，紧抓海上风电发展机遇，

巩固石油市场优势，加大高压超高压海缆研发力度；同时，服务国家海洋观测部署，完善海洋观测系统产

业链，保持领先地位。

（三）公司分红政策及执行情况

1、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公司对《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进一步明确了利润分配原则、利润分配间隔期

和比例、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股票股利分配条件、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与程序、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决

策机制与程序等条款。

2、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单位：元

分红

年度

每10股送

红股数

（股）

每10股派

息数(元)

（含税）

每10股转增

数（股）

现金分红的数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

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的比

率(%)

2017年 0 1.00 0 306,607,252.10 1,787,387,891.75 17.15

2016年 0 1.00 0 306,607,252.10 1,588,048,250.74 19.31

2015年 3 1.00 12 104,430,842.60 987,728,515.20 10.57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将该项方案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肯定意

见。

四、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公司根据2017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

益制定的，符合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政策的要求，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也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同意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五、联系方式

1、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2、联系电话：0513-83599505传真：0513-83599504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